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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黨團協商結論決定如下：「一、9 月 26 日（星期一）加開院會，與 9 月 23 日（星期五）、9

月 27 日（星期二）視為一次院會。9 月 26 日（星期一）及 9 月 27 日（星期二）上午邀請行政

院院長、主計長、財政部部長列席報告「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編製經過並備質詢。質詢

人數由民進黨黨團推派 15 人、國民黨黨團推派 11 人、時代力量黨團及親民黨黨團各推派 2 人進

行，質詢順序依例授權議事處辦理。 

二、9 月 27 日（星期二）下午邀請審計部審計長列席報告 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

等案審核經過並備諮詢。諮詢人數由民進黨黨團推派 4 人、國民黨黨團推派 4 人、時代力量黨

團及親民黨黨團各推派 1 人進行，諮詢順序依例授權議事處辦理。 

三、上述 2 案詢答完畢後即交審查，各黨團同意不提出復議。質（諮）詢委員名單請於 9 月

22 日（星期四）下午 5 時前送至議事處彙整。 

四、請財政委員會於 9 月 22 日（星期四）前召開會議通過總預算案審查日程及分配表並即送

議事處，俾提 9 月 23 日（星期五）院會報告。」 

現在進行對行政院院長施政報告繼續質詢。 

對行政院院長施政報告繼續質詢。 

主席：在進行質詢之前，先請秘書長報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請假情形。 

林秘書長志嘉：報告院會，行政院來函，林政務委員萬億本日上午 10 時至 12 時因公請假；張政務

委員景森本日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因事請假；交通部賀陳部長旦本日因公請假，由王次

長國材代表列席。 

立法院第 9 屆第 2 會期 9 月 20 日（星期二）施政質詢行政院請假首長

請 假 首 長 代 理 人 事 由 備 註

林政務委員萬億 
 因公請假（於總統府參

與緊急會議） 
上午 10 時至 12 時 

張政務委員景森  因事請假 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 

交通部 

賀陳部長旦 
王政務次長國材 

因公請假（赴德國柏林

參加「國際軌道及交通

運輸設備展 InnoTrans」

、「第二屆臺德軌道運

輸論壇」及德國鐵路實

務考察） 

整天 

主席：現在開始進行質詢，請林委員靜儀質詢，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 

林委員靜儀：（10 時 39 分）主席、行政院林院長、林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院長早安

，持家辛苦了。 

主席：請行政院林院長答復。 

林院長全：（10 時 40 分）主席、各位委員。謝謝。 

林委員靜儀：等一下我會談到嘉南大圳，前陣子中秋節期間遇到風災，民眾都期望看到政府能夠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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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所苦，我們也看到政府非常關切，大家都講該檢討的是機制，但不能苛求第一線的人員，院

長是否藉此機會對第一線的工作人員，無論是防災或是維修人員，說一說您的想法，好嗎？ 

林院長全：謝謝林委員。風災期間每次我到災變中心或者到現場，都會特別針對第一線救災同仁的

辛勞表示感謝，所有救災同仁在非常危險或困難的情況下從事的任務都能圓滿達成，政府應該

對這些同仁表示最大的感謝。 

林委員靜儀：是，我們都能理解，也該積極地體諒第一線人員的辛苦。 

嘉南大圳是台灣在 1930 年當時一個重要的建設，當時台灣的紀年還是昭和 5 年，嘉南大圳啟

用至今對我國農業產生非常大的影響，可是 1930 年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法規也影響至今。民法親

屬編制定於 1930 年，當時台灣還是昭和 5 年，而民法親屬編相關的法令至今仍然適用，我們看

看它的規定。民法第九百七十三條規定，女性滿 15 歲可訂婚，男性滿 17 歲可訂婚；民法第九

百八十條規定，女性滿 16 歲可結婚，男性滿 18 歲可結婚；當然其前提是需得法定代理人同意

。請問院長及部長，對於民法所規定的訂婚、結婚年齡有何看法？ 

林院長全：這部分牽涉男女平權的問題，我知道這部分有相當多的爭議。 

林委員靜儀：請問部長的看法呢？ 

邱部長太三：謝謝林委員。對於結婚年齡跟訂婚年齡的規定，當時應該不是以性別作為主要考量，

應該是以當時人種的身體發展跟成熟的程度而做此規定。 

林委員靜儀：你的意思是男人的心智年齡發展得比女人晚，按照女人心智年齡的發展可以早點結婚

，男人心智年齡的發展比較差，不容易做承諾？ 

邱部長太三：當時的立法說明中倒沒有提到這一點，不過法律的制定必然跟當時社會的條件，特別

是經濟條件有關連，這一點是確實無疑的。 

林委員靜儀：是。部長，我剛才也提過，那是制定於 1930 年的法律，現在其他國家都已經紛紛上

過太空了，我們還在殺豬公。本席整理了一下，國內有關成年與否的法條其實滿多的，包含刑

法、民法、選舉權（公民權）的定義等等，頗為複雜，請問在台灣到底 18 歲是成年人，還是 20

歲才是成年人？ 

邱部長太三：基本上各國會根據自己的國情做綜合的考量…… 

林委員靜儀：民法第九百八十條規定，女性滿 16 歲可結婚；民法第十三條則規定，已結婚者視為

具有完全行為能力，根據民法的精神，16 歲的女性結婚之後發生了什麼神奇的事情，讓他可以

像 20 歲的成年人一樣成熟？ 

邱部長太三：此一規定的主要原因在於，未成年人結婚之後建立一個家庭，勢必要跟社會或其他人

發生許多法律行為，如果規定未成年已結婚者仍屬未成年人，必須得到法定代理人同意，將會

造成他跟其他人生活、交易的不便，所以在法律上就擬制未成年已結婚者視為成年人。 

林委員靜儀：就是為了讓他已婚這件事可以解套嘛！ 

邱部長太三：主要是因為還要保護跟他交易的其他善意第三人。 

林委員靜儀：台灣簽了滿多的國際人權公約，請問這些人權公約後來有無國內法化？ 

邱部長太三：基本上兩公約已經國內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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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委員靜儀：對，我記得 CEDAW 公約也已經國內法化。 

邱部長太三：是，「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也是。 

林委員靜儀：換言之，這些國際上認定的重要人權公約，對我國而言，也是我國承認的重要的立法

精神？ 

邱部長太三：是。 

林委員靜儀：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表示，兒童婚姻侵犯人權，因為它可能導致貧窮、社

會地位問題等等，而 UNICEF 對「兒童結婚」的定義就是 18 歲以下。無論是聯合國的兒童人權

公約或是我國簽署且已做過兩次國家報告的 CEDAW 公約，其定義都很清楚，18 歲以下的人在

這個國家應該視為兒童，讓 18 歲以下的女孩子去結婚，依照人權公約的解釋，就是中華民國的

法律認同「兒童結婚」一事，請問部長以為呢？ 

邱部長太三：誠如我剛才所提，當年 1930 年這樣的立法倒不是單純地以性別或者年齡來考量，而

是跟當時的社會及經濟條件有所關連，當然…… 

林委員靜儀：是，因為當時的孩子受到的教育不高。 

邱部長太三：誠如委員剛才所提，這是將近一世紀以前所制定的法律，現在台灣整個社會條件跟經

濟狀況確實已有很大的轉變，法務部在上一屆其實也提過相關的法案送交大院，但是可能當時

大院委員的意見跟學者專家好像也有所不同，所以希望再做一些溝通跟整合。 

林委員靜儀：好，太好了，我們等一下看看整個修法的過程，我相信我們未來要做一些支持。不論

是我們一直想加入的 UN、WHO 或是 UNICEF 的定義都很清楚，18 歲以下的人結婚就是「兒童

結婚」，世界各國但凡是支持人權的國家，都不應該支持 18 歲以下的「兒童結婚」。以現行台

灣的民法來講，男孩法定可結婚年齡是 18 歲，女孩法定可結婚年齡是 16 歲，所以受到影響的

就是女生。政府曾針對 CEDAW 公約提過兩次國家報告，2009 年的報告希望我們改，2011 年當

時的法務部也說要修法，當時立法院好像卡住了這個修法案，因此也不能怪當時的行政部門；

2014 年最近一次的 CEDAW 國家報告也針對這個法提了一些建議，之後法務部曾在本院司法及

法制委員會中，針對 2014 年 CEDAW 國家報告中，國外專家對於我們在法律裡面還允許兒童結

婚的立場，當時法務部曾提出三個說法。第一個，法務部認為法律的規定是讓女生有機會選擇

早一點結婚，不曉得院長及部長針對當時法務部這個說法是否同意？第二個理由是，如果把女

性法定可結婚的年齡提高到 18 歲，就限制了不滿 18 歲女性結婚的權利，您覺得這個說法是否

OK？在 2014 年法務部針對不願意修法的立場所提的說法是這樣。 

邱部長太三：基本上因為當時也有學者認為到底哪個年齡比較適當有所爭論；第二，我要提供一個

角度給大家參考。坦白講，過去我當檢察官時，常常會碰到兩小無猜的情形…… 

林委員靜儀：兩小無猜是另一件事，非預期懷孕已經很倒楣了，這個男生連保險套都不會戴，結果

女生非預期懷孕了，你還要叫他結婚，等於是要他倒楣到底耶！ 

邱部長太三：但是往往會出現一種狀況，女方的家長都會要求如果男方願意娶女生，女方家長就不

追究，一旦修正法律，對於兩小無猜這種問題，未來檢察官在處理這種狀況的磋合上可能就會

有一些困擾，所以法定可結婚年齡到底幾歲比較適合，我們認為由委員來討論會比較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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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委員靜儀：但是法務部的說法是，修法明定 18 歲才可結婚是影響 16 歲女性的結婚權利…… 

邱部長太三：當然這個說法可能有一點不太…… 

林委員靜儀：那乾脆明定 11 歲就可以結婚好了，讓所有 11 歲以上的女生想要結婚的人都能結婚，

他就覺得這輩子要愛他啊！ 

邱部長太三：我大概知道委員的意思。 

林委員靜儀：第三個理由是說這些公約僅供參考，而我們剛剛也說過，這已經國內法化了。 

邱部長太三：它已經國內法化了。 

林委員靜儀：這樣還可以僅供參考嗎？ 

邱部長太三：我們各部會都應該要去檢視相關法律到底有沒有符合兩公約，兩公約有要求在二年內

完成法令之修訂，現在還有一些部會可能對少數法案還沒有做檢視。 

林委員靜儀：其實剛剛部長也表示了，你們也覺得這個法從 1930 年施行到現在，應該要做一些更

動。 

邱部長太三：因為社會經濟條件都改變了。 

林委員靜儀：是，社會經濟條件、就業念書條件都不同，本席知道院長其實一直很擔心台灣的經濟

發展，那女性可以受到充分的教育、具有充分的就業能力，進入經濟體系，這對國家的發展重

不重要？ 

林院長全：我覺得如果能夠受到比較好的教育或有比較好的準備，這當然對整個生產力或個人能力

、素質的提升都是有幫助的。 

林委員靜儀：是，現在其實一般來講大家都同意，女性受到充分的教育、受到充分的培養，可以有

機會選擇她的人生，進入經濟體系、有比較好的經濟地位，對國家貢獻她的能力和經濟力，這

樣是對國家有幫助的。像日本也通過了 18 歲公民權的規定，在這次的選舉 18 歲就可以投票，

我們上一次本來也有這樣的立場，可是修法的時候沒有通過。本席簡單的希望法務部往這個方

向做，就是對公民權修法的方向是規定 18 歲有公民權，也不要再把 1930 年女生 15 歲訂婚、16

歲結婚這麼古老的觀點還放在我們的法律裡面，我們要跟上現在的時代，一律都修法規定 18 歲

，院長覺得這個方向可不可以？ 

林院長全：跟委員報告，我們認為這個部分確實是有檢討的空間，我們很樂意希望立法院能夠形成

一個共識，能夠朝這個方向來思考。 

林委員靜儀：所以會往這個方向來推動嗎？不論是公民權或民法婚姻年齡的規定都拉到男女一律都

是 18 歲？ 

林院長全：是的。 

林委員靜儀：太好了，謝謝。本席在院內也會儘量來支持。院長，請問你有聽過「輔大灰姑娘」嗎

？ 

林院長全：我知道應該是在 1 年前發生的抗爭，主要是因為女生宿舍夜間宵禁的問題，有人認為並

不是受到很公平的對待，所以發生一個很大的校園問題。 

林委員靜儀：院長早年住過男生宿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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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院長全：我住過。 

林委員靜儀：以前會查你們人有沒有在宿舍嗎？ 

林院長全：我住輔大的時候是有的。 

林委員靜儀：你們還是有這樣是不是？ 

林院長全：有，就是在 11 點以前要回到宿舍。 

林委員靜儀：現在不用了。本席認為，現在還有女學生為了宿舍的管理有男女不平等的情形而絕食

抗議，這真的是很悲哀的事情。我們也肯定教育部，因為在今年發生了這件事情以後，教育部

的專委還特別跟學生見面，也去關心他們的陳情，那時候教育部曾說要在一個月內檢討全國大

專院校宿舍管理的狀況，院長、部長，已經過了很久的時間，你們現在查得怎麼樣？ 

潘部長文忠：謝謝林委員持續關心性平及國際人權的議題，我特別跟委員說明，確實有輔大的女學

生提出宿舍管理的議題，當時教育部除了對輔大的這個議題去做了解之外，也有去查全國 159

個大專院校對宿舍管理的做法，大部分的學校對不同性別是採取一致性的管理方法，而且是透

過進步的電子儀器和制度來管理。其中有 8 所是比較有差異，對於這個部分，教育部召開過兩

次專案會議和一次座談會，確實的去了解，也邀請了性平跟法律相關領域的學者來和這些學校

進行討論。 

林委員靜儀：是。 

潘部長文忠：在經過討論之後，學校也了解其實還可以採各種方式來管理，也同意調整管理的做法

，目前我們也有在持續追蹤，基本上，這 8 所學校也會朝性別平權來達到有效的管理。 

林委員靜儀：就是比較平等、比較科學化的管理，所以教育部已經掌握到現在還有 8 所學校有這樣

的現象是不是？ 

潘部長文忠：是，這些學校在這一次暑假也就相關的管理方法做了調整，像輔大就解除門禁還要去

對應學生的相關資訊，在完成之後就會完全走向一致性的管理。 

林委員靜儀：教育部如果有這麼做，本席就會予以肯定，因為你們說要查，你們也真的查了，也真

的有跟學校溝通。不過本席真的要建議你們要適度的揭露這方面的訊息，昨天還有人跟本席陳

情，因為他們看到輔大還在推託，另外一個學校本來沒有這種嚴格的門禁，他們也考慮要採取

嚴格的門禁，就是特別針對女學生做宵禁。其實教育部並不是沒有法規可以罰，那個時候你們

也說要罰，我不曉得你們罰了沒有。性平法第十四條就有規定，不得因為學生的性別特質、性

別認同或性傾向而給予我們剛才所提到的這些差別待遇，所以很清楚，如果對男學生跟女學生

是基於性別而給予不同的住宿待遇，甚至女生如果兩次沒有找到人還要被處罰，而男學生就沒

有這種問題，這就違反了性平法第十四條的規定，性平法也規定這樣就要處罰，教育部罰了沒

有？ 

潘部長文忠：誠如委員所提到的，教育部在 6 月就召開會議討論並進行調查，其實這 8 所學校在知

道大多數的大專院校都是怎麼做以後，他們也都表達可以這麼做，而且除了檢討是否符合法規

之外，他們對門禁的建置也朝這個方向來做，也就是說，從這樣的過程可以看到學校願意朝這

樣的方向來做。教育部後續會澈底的追蹤這些學校是不是有真正朝他們當時所提出的方向來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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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目前其實各校也大致朝這個方向做，只有少數學校因為對門禁管理的建置比較慢，沒有在

一開學就馬上到位，但是基本上學校是願意朝著這種更進步的方式，就不同性別的學生做一致

性的對待。 

林委員靜儀：部長是做教育的人，所以你是先教了再說，不先用罰的方式就對了？ 

潘部長文忠：因為主要是學校在了解之後也願意調整，並沒有再堅持原來對不同性別學生有差別對

待的方式，這是一種最基本的態度。 

林委員靜儀：你們已經有跟這些學校溝通過，也跟他們講了，那給他們一定的時間去改，否則就根

據性平法處罰，部長要給他們多少時間？ 

潘部長文忠：據我了解，這些學校已經陸陸續續的完成，像前幾天輔大開學後的問題，我們也有去

了解，事實上，這是因為門禁資料建置需要時間，一旦完成之後就可以實施。在這個過渡的階

段，他們也採取派人員管理的方式，基本上，不會再採行像上學期過了幾點就不能進入的那種

模式。在目前過渡的階段當中，他們也同意由人員來服務學生的做法，所以在建置完成之後就

會完全依照…… 

林委員靜儀：既然教育部掌握了 8 所學校有這方面的問題，那我們給他們一點時間，可是如果在這

個學期結束之前還沒有辦法改善，因為已經違反性平法，那就要處罰他們，可以嗎？ 

潘部長文忠：關於這個部分，我們之前有跟學校充分溝通過，教育部會來進行追蹤跟關注。 

林委員靜儀：好，我們不要讓性別平等法這麼好的法律流於形式，事實上，在我們台灣所認同的

CEDAW 公約裡面更清楚，第一條就規定如果基於性別而給予不同的對待，其實就是對婦女的歧

視，本席再次重申，根據在我們台灣已經國內法化的 CEDAW 公約都可以去做控管跟要求。 

另外還包含言論自由的部分，最近政大學生批評學校的事情，甚至批評中國藝人違法，都可

以被學校記過，學校後來因為認為學生活動太麻煩了，就自己訂了一個規定，不是本校的人來

學校參加活動，校警得予以盤查。比方說，院長或部長如果被學生邀請到政大參加活動，或是

想去關心一下，校警可以自己過來盤查。這樣子擴權，學校變成一個非常嚴重的權威的地方。 

部長非常清楚，大學法規定學校享有校園的自治權，是為了保障學習和學術自由，這是不是

大學法的精神？ 

潘部長文忠：是。 

林委員靜儀：所以大學可不可以違反人權？ 

潘部長文忠：跟委員報告，這次輔大學生對這個議題的反應，讓我們有機會更注意到一些問題，大

學法賦予大學辦學自主，其實是在學術跟學習各方面的議題，相對應於其他的法令規範，其實

也應該去做相對的檢視，尤其這次就性平法的一些規範，也正是我們召開這幾次討論的目的，

也讓學校可以更清楚地去理解，在大學法範疇下大學自主這部分，其實也不能去忽略。在這樣

的前提下，學校一些重要的規章，還是要提報給教育部來核定，在核定過程中，我們也會去檢

視，並提醒學校。 

委員剛才提到，包含國際人權公約或相關法律，學校在斟酌時，不能單用大學法中大學自主

的部分，而把這些法律忽略了，關於這一點，在相關的學校主管會議中，我們會透過一些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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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跟教育人員討論，在維護大學自主精神之下，也尊重相關法律，尤其是關於性別和人權的

規範，這樣才能兼顧。 

林委員靜儀：部長，教育部會不會再次跟這些學校宣示，大學法保障的是學術自由，可是並不能違

背基本人權和價值，無論是性別傾向、性別認同、宗教甚或身體自由？ 

潘部長文忠：跟委員報告，在今年 8 月大學校院學務長會議中，我們特別去傳達，教育部本來也在

持續性的會議或我們架設的資訊平台中傳達這樣的訊息。這樣的概念應該讓教育人員充分瞭解

，這部分教育部會持續進行。 

林委員靜儀：我們非常需要教育部提出這麼明確的態度，不然大學法卻變成學校侵犯人權的保護傘

，我們屢屢看到這種現象，不能再繼續這樣下去，我們期待教育部把態度表現出來。 

接下來再提醒院長和部長，近年來我們看到學生的青年活動和公民運動很蓬勃，最近我比較

在乎的案子，不論是剛剛提到的性別上的限制或刻板的性別角色，甚至學生表現言論自由的態

度，都引發一些衝突。接下來是不是還會有其他的法令去協助規範學生的權益？文化部鄭部長

之前曾經提過，在中等學校教育法裡要有學權條款，就是我們說的學生權利專法，在蔡總統的

青年政策中也提到這部分。我剛才提到，大學法雖然有保障這些自由，但是大學法有太多解釋

，而學生在學校中和老師之間的關係及權利義務要如何界定？學校用什麼方法可以決定學校要

決定的事情？而學生在中間有哪些說話的空間？要蓋一棟大樓或拆一棟大樓，要讓學生能不能

住宿舍，對於這些問題，學生沒有可以跟老師對談的空間，這當然也是屬於青年政策的部分，

而這也會影響教育部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可不可以請部長考慮，在各級教育相關法規中討論是

否制定學生權利專法，保障各級學生在學校這個特殊區塊應有的權利和義務？現在都是學校說

了算，學生沒有空間，除非像輔大這次把事情搞得很大，才能獲取這樣的關注和機會，部長您

怎麼說？ 

潘部長文忠：是，跟委員報告，目前學生在學校參與校內相關公共事務或校務會議，關於他們的代

表性或參與的成員，已經逐步建立起參與的機制，學生對於有關校務的重要計畫或他們的權利

義務得以表達意見，這部分正在逐步地擴充。關於學生參與公共事務，目前我們有一些方案，

希望能讓他們有更多的參與機會，包含大院通過的學生參與課綱審查，這也是非常重要的機制

，讓學生可以參與。之前有關於學生服裝儀容的討論，也都有讓學生充分參與，這個過程是非

常重要的公民參與過程，在他們參與的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可以看到青年朋友更多的表現，

在民主深化的過程中，這也是非常重要的教育過程，教育部會持續往這樣的方向來發展。至於

學生權利專法，請容許教育部再做這方面的研議。 

林委員靜儀：再做一下瞭解，好不好？鄭部長之前就已經提過中學生的學權專法。也請部長強化青

年諮詢委員會的地位，讓學生可以主動來對話或提出要求，未來在制定或修改相關法規時，針

對學生的學權予以保障，好不好？請部長瞭解一下學權專法，可以嗎？畢竟這是當初蔡總統的

政見。 

潘部長文忠：關於這部分，教育部來研議。在相關事務的參與方面，我們會儘量讓青年學生有更多

機會，我將它視同教育跟學習的歷程，也是一個民主深化的過程，所以有很多次的機會看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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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參與後，對我們原來提出的計畫提供很好、很有建設性的建議。 

林委員靜儀：我要跟院長、部長和在場的朋友分享一張今年 9 月刊登在時代雜誌上的照片，我看到

這張照片時，想到台灣一些跨性別的朋友並沒有機會像他一樣。照片中的人雖然生理上的性別

是女性，但是心理上的性別認同是男性，所以他從 16 歲起開始接受男性荷爾蒙治療，到他 20

歲時，他和他的伴侶想要生孩子，所以他接受人工生殖手術，生下孩子，也親自哺餵母乳，等

到哺餵母乳這階段結束後，他會繼續接受男性荷爾蒙治療。為什麼這樣的個案在台灣沒有辦法

出現？因為在台灣跨性別的朋友如果想要接受有關性別認同的治療，根據內政部的行政規定，

他必須把生殖器官全部切除，如果要進行人工生殖，就必須要有婚姻，因為根據人工生殖法，

必須先結婚才能做，現在國內如果要修法，可能壓力有點大，不過，我只是想要以這張影像來

提醒不論是立法或是修法層次的所有朋友，我們是有可能給跨性朋友這樣的機會，這個是我們

應該考量的事情，大家一起來努力。 

主席：請高委員金素梅質詢，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 

高委員金素梅：（11 時 10 分）主席、行政院林院長、林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距離本

席上次的質詢過了三個多月，院長看起來又更憔悴了，但是本席在此還是要跟你結個帳。上次 6

月 14 日本席進行總質詢時，院長同意泰雅族大豹社的案例應該列為新政府轉型正義所要處理的

範圍，但是在我質詢完兩週後，執政黨在立法院委員會審查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草案時，將原住

民族排除了，當時行政院也沒有將院長的意見送進立法院併案處理，對這件事，院長跳票了！

行政院長的歷史正義感不敵執政黨的政治謀略，院長的拍板被執政黨的立法委員打臉了！本席

當然知道院長會說，總統府會成立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目前也正在發文給 55

個原住民鄉鎮來推舉委員。問題是這個委員會並沒有法律支持，就像總統府裡面的人權委員會

一樣，每年開一次會、會後聚餐，就結束了！事實上，這也反映在預算上，這個委員會明年的

預算編列在原民會中，才 140 萬元，剛好用在 55 個鄉鎮召開協商會來推舉委員，然後到總統府

再開一次會，小英總統再跟原住民道一次歉、聚餐，結束就沒事了，明年再見！總之我認為這

是一場騙局，小英總統把原住民當猴子耍了一遍。 

既然我們已經結完了前帳，其實今天我談的重點不在此。院長，這一次的中央政府總預算並

未擴張，很多人批評，也有人贊成，本席是支持財政困難時不要輕易擴張支出的作法，可是本

席一直有一個疑惑，為什麼會財政困難？我相信非常多的原住民族人及台灣人民都很想問，台

灣政府為什麼會財政困難？1960 年代加工出口區的勞力密集產業，院長應該知道；1970 年代的

十大建設將台灣帶向重工業的層次，院長也應該知道；1980 年代科學園區的高科技代工產業，

連續 30 年的經濟成長率超過 8%，台灣奇蹟舉世聞名，院長應該知道，對嗎？經濟奇蹟是全民

創造的，究竟經濟奇蹟的成果去哪了？1980 年代的末期，有一句台灣話，我相信在場的人，包

括我都很會說，「台灣錢淹腳目」，這是 50 歲以上台灣人的記憶，但台灣的錢去哪裡了？我不

斷地反覆思考，這 15 年來本席在立法院，每逢談到原住民族的基本權益，政府的答復只有一句

話，就是「國家財政困難」。錢到底去了哪裡？為什麼我國政府一直是財政困難？院長是財經

專家，本席給你兩分鐘的時間，請你精簡地為我及全台灣的人民來解惑。為什麼台灣長期以來


